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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进“银龄安康行动”全覆盖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老龄办：
为全面提升我市老年人抵御意外伤害风险的能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全国老龄办等4部委《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老龄办发〔2016〕32号）、省民政厅等3部门《关于实施“银龄安康行动”的通知》（粤老龄办〔2014〕9号）等文件要求以及2017年省、市民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推进“银龄安康行动”全覆盖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2017年全市各区实现“银龄安康行动”全覆盖，即由政府统筹组织为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每人每年购买一份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以下简称“统保”），确保我市户籍老年人“银龄安康行动”的参保率达到100%。
二、统保方案及相关工作安排
（一）统保对象。统保对象为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以上年年底全市户籍老年人的数量为总参保人数。
（二）承保单位。根据省民政厅等3部门《关于实施“银龄安康行动”的通知》（粤老龄办〔2014〕9号）关于“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由中国人寿各分支公司负责组织实施”的相关精神，各区可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选定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承保单位。
（三）保险费用及经费来源。暂定政府统保的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费用为20元/人/年。市老龄办负责全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镇、农村老年人，享受低收入困难家庭待遇的城镇、农村老年人，五保供养对象，享受抚恤补助待遇的老年优抚对象，计划生育家庭中失去独生子女或者独生子女三级以上残疾的老年人等五类60周岁及以上户籍特殊困难老年人（以下简称“五类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统保并落实经费；其余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由各区民政局（老龄办）负责统保并落实经费。统保所需经费可通过财政支持、福彩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方式筹集。针对五类特殊困难老年人，在市统保的基础上，各区可结合实际为其增加保障，不受20元/人/年的限制。
（四）保障内容。以20元/人/年为标准的保障项目及保障金额：1.意外伤害身故（伤残）补偿金为6000元；2.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为60元/天（全年限180天）。各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承保单位协商调整、细化保障内容。
（五）合同模式。全市政府统保实行“大保单”模式，即市老龄办、各区民政局（老龄办）分别代表全市五类特殊困难老年人、本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五类特殊困难老年人除外）与承保单位签订统保协议书（参考版本见附件），向承保单位统一支付保险费。统保对象即户籍老年人不再逐一与承保单位签订保险合同。
（六）出险理赔。统保对象发生保险协议约定的保险事故，可由本人、家属或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及出险证明等相关材料与承保单位联系办理理赔，具体理赔服务工作以承保单位的指引为准。
（七）统一宣传。实现统保后，市老龄办会同承保单位、各区民政局（老龄办）统一制作“银龄安康行动”宣传单张并张贴至全市各社区及有关服务窗口，同时充分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网络、微博、微信、短信多渠道做好统保的宣传工作，让“银龄安康行动”家喻户晓，让统保对象充分知晓其权益。
（八）增值服务。为提升“银龄安康行动”的影响力，市老龄办牵头在市慈善会设立“银龄安康行动”爱心基金，发动有关企业、社会组织筹集爱心资金，用于对全市特殊困难老年人特别是出险的困难老年人开展关爱慰问行动。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民政局（老龄办）要充分认识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重要意义，把“银龄安康行动”统保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加强跟踪督促落实，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监督管理。各区民政局（老龄办）要监督承保单位规范行业行为，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加快出险响应速度，规范理赔程序。指导和协助承保单位落实驻点服务工作，定人、定点、定时、定责做好咨询和理赔服务。督促承保单位每月将各区老年人理赔情况报区老龄办备案，了解掌握理赔情况，及时介入处理索赔争议，切实保障统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及时总结经验。各区民政局（老龄办）要定期总结工作开展情况，不断完善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统保工作机制。定期收集整理有关工作措施、动态和成效及相关图片、视频等资料，形成经验材料报送市民政局、老龄办。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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